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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 

討論文件  

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 

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  

目的 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到 校 學 前 康 復 服 務 試 驗 計 劃 (試 驗 計 劃 )的

推行進度，以及有關評估研究的初步觀察結果。  

背景  

2 .  現 時 ， 社 會 福 利 署 (社 署 )為 主 要 經 衞 生 署 兒 童 體 能 智 力 測 驗 中 心

診斷為需要專業介入的兒童，提供以下三類政府資助學前康復服務：  

( a )  早 期 教 育 及 訓 練 中 心 為 年 齡 介 乎 初 生至 六 歲 ， 經 評 估 有 輕 微

至 中 度 殘 障 的 兒 童 提 供 早 期 介 入 服 務， 並 特 別 着 重 兒 童 家 庭

的照顧和訓練角色；  

( b ) 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兼 收 弱 能 兒 童 計 劃 為 年 齡 介 乎 兩 歲 至 六

歲 ， 經 評 估 有 輕 度 殘 障 的 兒 童 提 供 訓練 ， 並 特 別 着 重 協 助 他

們將來融入主流教育；以及  

( c )  特 殊 幼 兒 中 心 為 年 齡 介 乎 兩 歲 至 六 歲， 經 評 估 有 中 度 至 嚴 重

殘障的兒童提供特別訓練和照顧，以協助他們發展和成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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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過 ， 由 於 患 有 輕 至 中 度 殘 障 兒 童 對 學 前 康 復 服 務 的 需 求 遠 遠 大 於 供

應，令這類服務的平均輪候時間偏長。  

3 .  鑑 於 及 早 介 入 對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學 前 兒 童 的 重 要 性 ， 社 署 於 二 零 一

五 年 十 一 月 透 過 獎 券 基 金 撥 款 4 .22 億 元 ， 分 階 段 推 行 試 驗 計 劃 ， 讓

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學 前 兒 童 可 在 學 習 黃 金 期 盡 早 獲 得 所 需 的 訓 練 。 試 驗 計

劃 透 過 16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跨 專 業 服 務 團 隊 ， 為 參 與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及

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提供約 3  000 個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名額，令正在輪

候 資 助 學 前 康 復 服 務 的 兒 童 可 以 及 早 獲 得 服 務 。 試 驗 計 劃 並 為 照 顧 有

特 殊 需 要 兒 童 的 幼 稚 園 教 師 ／ 幼 兒 工 作 員 ，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和 協 助 ， 以

及 為 家 長 提 供 支 援 ， 使 他 們 以 正 面 的 態 度 和 有 效 的 技 巧 培 育 有 特 殊 需

要的兒童。  

4 .  由 於 試 驗 計 劃 初 步 有 顯 著 成 效 ， 行 政 長 官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的 施 政 報

告 中 宣 布 ， 政 府 決 定 在 試 驗 計 劃 完 結 後 ， 即 從 二 零 一 八 ／ 一 九 學 年 開

始，將計劃納入為常規服務，並為此每年預留共 4 .6 億元，將接受服

務的幼兒名額由約 3  000 個於兩年內增加至 7  000 個。  

試驗計劃的推行進度  

5 .  自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推行試驗計劃以來，累計有 5  682 名兒童使

用計劃下的服務。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底，有 2  950 名兒童正使用

有 關 服 務 。 視 乎 服 務 種 類 ， 上 文 第 二 段 的 政 府 資 助 學 前 康 復 服 務 的 平

均輪候時間介乎 13 .5 至 1 8 . 2 個月之間。然而，正在輪候有關服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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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 8  000 名兒童當中，有 42%正透過試驗計劃或「為正在輪候資助學

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項目」 1獲得所需的康復訓練。  

評估研究  

6 .  政 府 委 託 以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為 首 的 顧 問 團 隊 為 試 驗 計 劃 進 行 評 估

研 究 ， 並 檢 討 提 供 服 務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不 同 服 務 模 式 ， 以 助 確 立 在

二 零 一 八 ／ 一 九  學 年 服 務 常 規 化 時 所 需 採 用 的 服 務 模 式 和 標 準 。 顧

問 團 隊 須 透 過 個 案 研 究 、 問 卷 、 焦 點 小 組 會 談 、 文 獻 研 究 等 方 法 進 行

評估研究，包括：  

( a )  評估參與試驗計劃的兒童的發展狀況和服務成效；  

( b )  了 解 提 供 服 務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服 務 模 式 和 服 務 成 效 ；  

( c )  了解和分析家長對試驗計劃的意見；  

( d )  收集幼稚園校長和教師對試驗計劃的意見；  

( e )  為 到 校 學 前 康 復 服 務 建 議 有 效 可 行 的服 務 模 式 及 服 務 指 標 ；

以及  

( f )  比較不同國家或地方的學前康復服務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社署於二 零 一 四 年十月推行「為正在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

貼項目」。透過這項目，正在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合資格兒童可獲學習訓練津

貼，讓他們在輪候期間接受由認可服務機構提供自負盈虧服務，以盡早幫助他們學

習及發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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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步觀察結果  

7 .  顧 問 團 隊 根 據 至 今 所 得 的 數 據 和 資 料  2， 作 出 下 列 初 步 觀 察 結

果。  

8 .  就試驗計劃的初步成效方面，  

( a )  無 論 是 定 性 或 定 量 分 析 ， 均 顯 示 有 關服 務 對 兒 童 的 表 現 產 生

正 面 影 響 。 兒 童 在 評 估 研 究 中 的 五 個 發 展 範 疇 (即 大 肌 肉 活

動 能 力 、 社 交 和 情 感 表 達 、 語 言 、 認 知 及 小 肌 肉 活 動 能 力 )

的表現都有顯著進步。  

( b )  非 政 府 機 構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至 二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共 收 到

4  381 份問卷，當中 4  370 名 (99 .8%)家長／照顧者表示滿意

試驗計劃下非政府機構所提供的服務。  

9 .  根 據 初 步 觀 察 ， 顧 問 團 隊 認 為 應 確 保 日 後 常 規 化 的 到 校 學 前 康 復

服務包含以下元素：  

( a )  專 業 服 務 團 隊 以 跨 專 業 形 式 ， 為 有 特殊 需 要 的 兒 童 提 供 全 面

的評估和訓練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，顧問團隊為兒童進行了 140 個縱向追蹤研究和 28 個深入個案

研究，並與提供服務的非政府機構的專業人員、教師及家長各舉辦了 15 次、八次和

兩次焦點小組會議。顧問團隊也從提供服務的非政府機構的行政主管和專業人員收

回 124 份問卷。顧問團隊亦已完成了三個國家或地方的學前康復服務的文獻研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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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採 用 三 方 協 作 模 式 ， 把 兒 童 身 處 的 三 個 社 交 環 境 (即 家 庭 、

學校和社區 )融合起來；  

( c )  家長、教師和專業人員能有效互相協調和互通資訊；  

( d )  家 長 積 極 參 與 ， 配 合 以 家 庭 為 本 的 服務 ， 使 兒 童 訓 練 過 程 的

質量得以提升；  

( e )  教 師 與 專 業 人 員 緊 密 合 作 ， 有 助 提 升教 師 的 能 力 ， 使 他 們 能

在日常課室教學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兒童；以及  

( f )  兒 童 按 個 別 發 展 需 要 參 與 中 心 為 本 的訓 練 ， 使 他 們 能 在 設 施

齊備的非政府機構訓練中心內接受個人和小組訓練。  

跟進研究  

10 .  在製備最終研究報告時，顧問團隊會就以下範疇作跟進研究：  

( a )  部 分 家 長 基 於 不 同 的 原 因 ， 未 能 帶 子 女 參 加 中 心 為 本 的 訓

練 。 同 時 ， 部 分 幼 稚 園 ／ 幼 稚 園 暨 幼兒 中 心 用 於 提 供 訓 練 和

儲 存 訓 練 器 材 的 空 間 不 足 ， 或 會 因 而降 低 學 校 為 本 訓 練 的 成

果 。 就 此 ， 顧 問 團 隊 會 探 討 中 心 為 本的 訓 練 對 哪 些 殘 疾 類 別

的 兒 童 有 較 明 顯 的 效 果 ， 並 就 不 同 類別 殘 疾 的 兒 童 建 議 適 切

的 訓 練 種 類 及 時 數 ， 包 括 學 校 ／ 家 居為 本 的 訓 練 與 中 心 為 本

的 訓 練 如 何 能 達 至 互 補 不 足 。 顧 問 團隊 亦 會 探 討 可 行 措 施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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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克 服 到 校 服 務 的 場 地 限 制 ， 包 括 購置 車 輛 作 為 流 動 訓 練 中

心。  

( b )  提 供 服 務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表 示 須 自 行 處理 試 驗 計 劃 下 的 多 項 行

政 程 序 ， 例 如 向 學 校 進 行 招 募 和 核 實兒 童 的 資 格 ； 參 與 計 劃

的 幼 稚 園 及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亦 表 示須 就 個 案 統 籌 不 同 持 分

者 。 為 減 省 額 外 的 行 政 工 作 ， 社 署 在服 務 常 規 化 後 ， 會 優 化

現 有 的 康 復 服 務 中 央 轉 介 系 統 ， 把 到校 學 前 康 復 服 務 納 入 中

央 編 配 系 統 之 內 ， 以 更 具 效 率 的 方 式處 理 申 請 和 編 配 服 務 名

額。顧問團隊亦會探討服務統籌所需的資源。  

(c) 即使根據專業團隊的評估，正接受試驗計劃服務的兒童已有顯

著進步，他們的家長都會選擇繼續參與計劃，令可供新參加者

使用的服務名額減少。顧問團隊將擬議機制，按相關兒童的實

際需要而給予介入服務，為他們提供持續學習支援。  

下一步工作  

11 .  顧 問 團 隊 正 就 評 估 研 究 的 初 步 觀 察 結 果 諮 詢 提 供 服 務 的 非 政 府 機

構 、 幼 稚 園 ／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和 家 長 ／ 家 長 組 織 ， 並 收 集 其 對 試 驗

計劃常規化的意見。預計最終研究報告會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完成。  

12. 除了監察顧問團隊就上文第十段所述的運作事宜作跟進研究外，政府

會從宏觀角度探討下列相關事宜，以確保試驗計劃得以順利常規化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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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到 校 學 前 康 復 服 務 與 其 他 現 有 學 前 康 復 服 務 (見 上 文 第 二 段 )

之 間 的 銜 接 ， 包 括 在 到 校 學 前 康 復 服務 之 下 提 供 以 中 心 為 本

的 服 務 的 適 切 模 式 ， 以 及 到 校 學 前 康復 服 務 與 幼 稚 園 暨 幼 兒

中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之間的關係；  

( b )  從 幼 稚 園 升 讀 小 學 的 過 渡 安 排 ， 以 確保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兒 童 在

升讀小學後獲得適切的服務；  

( c )  在 跨 專 業 服 務 團 隊 中 ， 專 職 醫 療 人 員與 其 他 專 業 人 員 的 理 想

人 數 組 合 ， 以 及 有 關 專 業 人 員 的 供 應 ， 以 應 付 服 務 需 求 增

長。  

徵詢意見  

13 .  請委員備悉試驗計劃的進度和評估研究的初步觀察結果。  

 

 

勞工及福利局  

社會福利署  

二零一八年二月  




